
EECSG 文件第 5 .3 號  

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方便營商小組  
第五次會議  

議程第 3 項 ： 樓 宇 施 工 前 期 工 作 小 組 的 進 度 報 告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報 告 樓 宇 施 工 前 期 工 作 小 組 自 方 便 營 商 小 組 上 次 舉 行 會 議

以來的工作進度。  

概況  

2 .  樓 宇 施 工 前 期 工 作 小 組 在 上 一 季 與 地 政 總 署 舉 行 過 兩 次 會 議 ， 就

簡 化 批 地 條 件 及 改 善 批 地 契 約 修 訂 機 制 交 換 意 見 。 有 關 討 論 的 目 的 ，

是要研究如何使公私營機構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能更有效率地合作。  

3 .  為 解 決 簡 化 批 地 條 件 的 問 題 ， 秘 書 處 亦 已 與 授 權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執

行 其 規 定 的 各 有 關 部 門 商 討 ， 以 期 確 定 哪 些 批 地 條 件 可 予 刪 除 或 簡

化，而不致損害政府作為業主的公眾責任及執行契約條款的權力。  

簡化批地條件  

4 .  三 月 十 八 日 的 會 議 中 討 論 了 地 政 總 署 在 過 去 及 未 來 的 角 色 。 會 議

上 有 人 提 議 應 再 探 討 地 政 總 署 在 土 地 契 約 訂 明 詳 細 規 定 及 執 行 輕 微 契

約 修 訂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， 因 為 有 關 工 作 涉 及 成 本 問 題 和 有 些 弊 端 ， 但 尚

未加以衡量。  

5 . 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， 簡 單 來 說 ， 要 改 善 批 地 契 約 修 訂 機 制 ， 便 要 質 疑

是 否 有 需 要 在 契 約 內 訂 定 現 存 的 多 重 規 定 、 細 節 及 管 制 措 施 。 工 作 小

組 希 望 與 地 政 總 署 合 作 ， 決 定 雙 方 是 否 在 理 論 上 有 共 同 理 由 制 訂 一 套

較 簡 單 的 業 權 文 件 。 根 據 現 行 制 度 ， 承 租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須 就 類 似 問 題

與 地 政 總 署 及 其 他 部 門 交 涉 ， 這 多 少 都 會 降 低 效 率 ， 及 拖 長 了 土 地 發

展所需的時間。  

6 .  部 分 委 員 覺 得 ， 現 時 的 土 地 發 展 程 序 存 在 並 行 制 度 ， 因 為 在 較 少

限 制 的 舊 批 約 土 地 上 進 行 發 展 ， 可 依 循 較 簡 單 的 制 度 ， 而 新 批 約 土 地

的 發 展 卻 因 契 約 條 件 較 為 嚴 苛 而 須 依 循 較 複 雜 的 程 序 ， 但 最 終 結 果 並

無重大分別，這顯示有關的額外條件／限制益處很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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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工 作 小 組 大 致 認 為 ， 簡 化 批 地 條 件 會 有 利 於 發 展 商 加 快 現 金 的 流

轉 ， 而 政 府 也 可 較 快 收 取 差 餉 和 地 租 。 同 時 ， 簡 化 批 地 條 件 會 令 市 場

更為活躍及增加就業機會，社會各界亦會因而受惠。  

8 .  地 政 總 署 不 同 意 有 雙 重 處 理 的 情 況 。 雖 然 土 地 契 約 包 含 的 條 款 規

定 承 租 人 遵 守 有 關 的 法 例 ， 但 地 政 總 署 是 以 在 私 法 中 的 業 主 身 分 ， 從

契 約 角 度 去 看 有 關 問 題 。 與 會 者 得 悉 ， 如 刪 除 或 修 訂 部 分 條 件 ， 就 必

須 修 訂 法 例 ， 但 部 分 批 地 條 件 是 作 為 安 全 網 ， 以 確 保 所 有 政 府 規 定 都

獲 得 遵 從 ， 並 兼 顧 到 公 眾 ／ 社 會 人 士 所 關 注 的 事 項 ， 包 括 稅 收 。 地 政

總 署 對 於 該 等 批 地 條 件 令 到 樓 宇 施 工 前 期 過 程 所 需 時 間 大 幅 加 長 的 說

法，有所保留。  

9 .  地 政 總 署 解 釋 ， 批 地 條 件 多 年 來 因 應 各 方 面 的 影 響 而 演 變 ， 因 此

必 然 會 日 益 複 雜 ， 但 這 未 必 不 可 取 ， 因 為 批 地 條 件 清 晰 和 明 確 有 助 避

免 在 詮 釋 批 租 人 與 承 租 人 之 間 的 權 利 和 責 任 問 題 上 可 能 出 現 的 紛 爭 。

土 地 契 約 屬 私 法 合 約 而 非 屬 公 法 的 範 疇 ， 一 般 不 受 司 法 覆 核 。 作 業 備

考 不 能 取 代 批 地 條 件 ， 因 前 者 只 作 解 釋 批 地 條 件 的 用 途 ， 並 無 合 約 約

束力。  

10 .  地 政 總 署 亦 申 明 有 必 要 在 土 地 契 約 訂 明 適 當 的 條 件 ， 以 保 障 政 府

在 契 約 屆 滿 或 終 止 時 對 土 地 的 復 歸 權 益 。 一 旦 須 對 契 約 作 出 修 訂 時 ，

該等條件亦可作為因土地增值而需補地價的依據。  

11 . 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， 有 許 多 輕 微 修 訂 拖 慢 了 制 度 的 運 作 ， 並 對 業 者 構

成 繁 苛 的 管 制 ， 並 不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。 因 此 ， 簡 化 批 地 條 件 以 集 中 處 理

核心問題是理所當然的。  

改善批地契約修訂機制
 

12 . 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進 行 的 討 論 ， 包 括 工 作 小 組 以 下 六 個 具 體 範 疇 的 建

議：  

( a )  土地事宜的查詢制度

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設 立 正 式 的 查 詢 機 制 ，讓 業 主 或 發 展 商 得 知 政

府 會 根 據 什 麼 原 則 去 評 估 一 幅 土 地 的價 值 ， 以 便 他 們 可 從 一

開 始 便 訂 定 準 則 及 決 定 是 否手 修 訂 契 約 。 擬 議 服 務 並 非 為

了 提 供 法 律 意 見 ， 而 是 就 不 尋 常 土 地用 途 條 款 的 特 殊 個 案 決

定 其 適 當 用 途 以 便 進 行 估 值 時 ， 澄 清所 須 考 慮 的 假 設 。 這 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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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為 數 很 少 ， 而 地 政 總 署 原 則 上 不反 對 就 個 別 個 案 回 覆 查

詢。  

(b )  公布地政指示

 這 項 建 議 旨 在 提 高 修 訂 批 地 契 約 程 序的 透 明 度 。 然 而 ， 地 政

總 署 對 此 有 所 保 留 ， 因 為 這 項 建 議 會把 土 地 行 政 納 入 司 法 覆

核 的 範 圍 ， 因 而 可 能 產 生 嚴 重 影 響 。地 政 指 示 是 內 部 行 政 指

引 ， 對 促 使 地 政 總 署 日 常 工 作 保 持 一致 有 所 幫 助 ， 但 並 非 作

為 可 公 布 或 提 供 給 用 家 的 資 料 。 不 過， 地 政 總 署 也 有 定 期 發

出 作 業 備 考 ， 澄 清 各 項 程 序 及 其 他 事宜 ， 並 會 繼 續 這 樣 做 ，

以進一步提高有關過程的透明度。  

( c )  就契約修訂程序設定固定時限

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設 定 時 限 可 加 快 有 關 程序 。 地 政 總 署 認 為 ， 如

設 定 時 限 的 目 的 是 把 不 遵 守 時 限 的 個 案 “ 當 作 獲 批 准 ” 的

話 ， 就 契 約 修 訂 而 言 ， 是 不 可 接 受 的。 與 會 者 得 悉 ， 契 約 修

訂 程 序 必 定 牽 涉 幾 方 面 的 人 士 ， 而 且並 非 按 照 法 例 進 行 ， 這

令設定時限更不切實際。  

( d )  處理契約修訂和與條例有關事宜的工作同步進行

 建 議 旨 在 使 刊 憲 程 序 (例 如 道 路 的 刊 憲 程 序 )與 修 訂 程 序 同 步

進 行 ， 令 整 個 發 展 過 程 可 以 提 早 完 成。 地 政 總 署 原 則 上 不 反

對同步進行這兩項工作，並會考慮最快可開始實施的時間。  

( e )  設立仲裁機制

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引 入 仲 裁 機 制 或 專 家 裁決 制 度 ， 以 打 破 僵 局 及

加 快 釐 訂 地 價 程 序 。 工 作 小 組 預 期 該制 度 並 非 強 制 性 ， 但 所

作 出 的 裁 決 應 對 雙 方 具 有 約 束 力 。 現有 的 土 地 審 裁 處 可 提 供

司 法 服 務 及 專 家 意 見 ， 因 此 被 視 為 可擔 當 仲 裁 工 作 以 解 決 地

價 爭 議 的 適 當 機 關 。 然 而 ， 有 一 名 委員 卻 憂 慮 可 能 出 現 訴 訟

的 問 題 ， 因 此 必 須 在 通 過 基 本 原 則 後， 審 慎 考 慮 技 術 性 的 運

作 細 節 。 地 政 總 署 對 這 方 面 的 意 見 持開 放 態 度 。 與 會 者 知 悉

所牽涉的基本問題仍有待政府當局審議。  

5 E E C S G - P  5 - 3  ( c h i )    3



( f )  刪除特別條件中的設計、規劃及高度條款

 一 名 委 員 提 到 ， 業 界 多 年 來 一 直 都 關注 設 計 、 規 劃 及 高 度 條

款 這 條 唯 一 的 非 特 定 條 款 ， 因 為 這 條款 的 酌 情 成 分 很 高 ， 而

且 範 圍 廣 泛 。 地 政 總 署 認 為 ， 透 過 設計 、 規 劃 及 高 度 條 款 的

批 核 管 制 是 十 分 重 要 和 必 要 的 ， 可 讓地 政 總 署 能 管 制 某 些 可

能 出 現 的 濫 用 情 況 。 該 條 款 的 詮 釋 和應 用 已 透 過 作 業 備 考 加

以澄清，但在必要時可再作進一步澄清。  

未來路向  

13 .  工 作 小 組 會 邀 請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 和 地 政 總 署 代 表 參 加 下 次

在 五 月 舉 行 的 會 議 ， 再 探 討 有 關 問 題 ， 然 後 整 合 有 關 建 議 ， 以 便 在 六

月提交經濟及就業委員會。  

 

 

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方便營商小組秘書處  
二零零五年四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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